附件1

原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备案事项办理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原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以下简称“X证书”机构）及承担“X证书”考核站点任务，且自愿申请在新疆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机构（机构名单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目录为准）。
二、办理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原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接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厅函〔2026〕16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移交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25〕154号）

3.《原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备案工作指引》

三、受理机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工教育和技能人才评价中心（以下简称“自治区技评中心”）

四、申请条件

申请备案的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此前属于教育部门备案的“X证书”机构，注册地在新疆或在新疆开展过“X证书”评价工作，且不在人社部门已终止备案机构名单中。

（二）申请机构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申请机构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社会信用良好，申请机构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记录。

（三）在新疆设有常驻工作机构，具备完善考务管理、质量管理、证书管理等制度；配备与评价职业（工种）和评价规模相适应的试题资源、场地、设施设备及考评人员、质量督导人员、考务管理人员。

（四）具备完善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质量管控措施，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五）自愿接受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管。

（六）禁止性规定。

1.申请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在培训评价领域有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

2.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在近3年内年审不合格情形；

3.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在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内；

4.企业近3年在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企业经营异常目录内；

5.已在人社部门已终止备案机构名单中。

五、申请材料

（一）备案申请材料

1.应急预案

2.财务管理办法

3.培训管理办法

4.证书管理办法

5.内部质量督导员管理办法

6.考评人员管理办法

7.考务管理办法

8.机构管理办法

9.质量管控措施

10.岗位职责、操作规程等

11.题库管理办法

12.工作人员名册

13.场地、设施设备清单

14.内部质量督导员名册

15.题库清单

16.考评人员名册

17.法人签字诚信承诺书

18.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施方案

19.《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基本情况表》

20.职业（工种）名称、技能等级范围、职业标准

21.法人登记证书

22.其他有关资料

（二）工种备案材料

1.题库：理论题库5级、4级、3级每个等级应不少于1000道题，通常以客观题为主（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2级、1级通常以客观题和主观题（简答题、计算题、绘图题、论述题等）相结合的方式。技能题库每个等级应不少于30道题。

2.考评员：应具有本职业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或技能等级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一个职业（工种）不少于4名考评员。

3.高级考评员：应具有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或技能等级证、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一个职业（工种）不少于4名考评员。

4.督导员：外督由人社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聘，对评价机构认定工作进行质量督导；内督由评价机构内部符合条件的相关人员担任，负责对本机构认定工作进行质量督导，应具有3年以上的考评员担任。

5.相关职业：应严格参照国家职业标准中所列举的相关职业和相关专业。国家职业标准查询网址：https://www.osta.org.cn

6.视频监控设备：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应具有与评价工作相适应的视频监控设备，且能与系统实时连接。

7.培训评价规模：原则上应具有连续3年以上X证书培训评价在疆经历，不得为短期试点、零星考评且累计发证量不少于10000人次。

六、办理流程

（一）申请。申报机构提交备案相关材料至自治区技评中心整体线上操作依托自治区技能人才评价监管服务平台（http://xjdjrd.bjjrzy.com）开展）。

（二）受理。自治区技评中心受理机构备案申请，整理汇总申报资料并初步审核，并在10个工作日内告知初审结果。对初审合格的纳入技术评估环节；初审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可在补齐材料后再次提交申请。

（三）技术评估。自治区技评中心组织专家开展技术评估并提出评估意见。

（四）公告公示。自治区技评中心对通过技术评估的申报单位在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门户网站面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一般为5个工作日。

（五）备案回执。依据国家及自治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公示无异议的申报单位按照编码规则赋码，出具备案回执，备案有效期统一至2028年12月31日。

（六）统一公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网址：www.osta.org.cn）向社会统一公布社会评价组织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职业（工种）名称及编码、级别范围等内容。

七、办理时限

（一）2026年4月30日前提交关于申请备案开展1+X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意向函。

（二）2026年7月31日前提交备案申请材料。

